
SQS10/01/HO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申請入會和退會須知 

 
（一）申請入會及退會政策 

1. 凡符合本會入會資格者皆可申請入會。 
2. 本會全年均接納入會及退會申請。如申請人未合符入會資格，本會將向有需要申請人介

紹有關合適的服務。 
 
（二）會員類別和申請資格 

會籍共分為三大類別，採用永久會制形式，各項申請資格及費用資料如下： 
會員類別 申請資格 會費 會員証起首編碼 
1.普通會員 贊同本會宗旨，及有興趣參與本會工作及活

動的任何年齡人士。 
免費 U 

2.基本會員 
 

具普通會員資歷兩年或以上肢體殘疾人

士，年齡為 18 歲或以上。 
HK$100 B 

3.榮譽會員 由理事會發出邀請予社會賢達。 免費 H 
 
（三）入會及退會手續 

A. 普通會員 
1. 將填妥會員登記表，親自遞交、郵寄或傳真至本會。 
2. 本會有權要求首次申請人提交身份証明文件作核對用途，有關副本於核對後將立即銷毀。 
3. 如申請人為殘疾人士，則需提供殘疾證明：如殘疾人士登記證、殘疾駕駛許可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 
4. 入會申請表將交由行政總監審批，需時 14 天。批核結果將於及後的 30 天內發出。成

 功批核人士將同時收取會員通知書及會員証。 
5.  如欲退出本會，會員或其親友請與本會職員聯絡，或填妥退會申請表便可。 

     
B. 基本會員 
1. 具普通會員資歷兩年或以上，年齡為 18 歲或以上的肢體殘疾人士，均可申請成為基本會

員；而為方便同時更新會員個人之資料，申請人需再次填妥會員登記表及遞交有關證明

文件。 
2. 轉會申請表將交由理事會審批，需時 4 至 6 個星期。批核結果將於及後的 30 天內發出。

成功批核人士將同時收取會員通知書及會員証。 
3. 會員證件屬協會財物，獲批准轉往基本會員的人士，必須於領取新會員證後 14 天內退回

原屬普通會籍的會員證。未能交回舊證者當遺失情況處理。 
4. 繳交會費：可親自到本會繳交、郵寄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或寄回銀行

入數紙正本（本會匯豐銀行賬戶號碼：080-2-065078）。寄回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背面，

請寫上姓名及註明用作基本會員會費。 
5. 如欲退出本會，會員或其親友請與本會職員聯絡，或填妥退會申請表；所繳交之會費將

不獲退還。 
 



（四）遺失及補領會員証 
申請補領會員証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繳交 $20 手續費，才可獲發新證。 

（五）終止會籍 
根據協會會章，理事會擁有終止會員會籍之權力，以保障本會之利益及名譽。 

（六）會員權利及義務 
1. 所有會員有權： 

a. 收取「傷青快訊」月刊及年報； 
b. 參加活動、課程及使用服務；及 
c. 租用活動室、步行輔助工具等。 

 
2. 基本會員除享有上述權利外，更擁有 

a.  出席所有會員大會及投票權利； 
b.  有權按照本會章程細則的規定選舉理事；及 
c.  獲選出任理事。 
 

3. 所有會員應盡以下義務及守則： 
a.  參加本會活動時攜帶會員証； 
b.  盡力推動本會宗旨，遵守規則；及 
c. 會員不得從事有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的事情；否則本會有權開除其會籍並保留追究權

利。 
 
〈七〉查詢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 16-21 號 
      電話：2338 5111      傳真：2338 5112   
      電郵：po@hkfhy.org.hk 網址：www.hkfh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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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會員登記表格 

 
(甲)  會員資料  

姓名：(中)                           (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                    (   )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住址： 

通訊地址： 
(如與住址不同) 

電郵(如適用)： 性別：□男  □女 
 
(乙)  殘疾情況 (可選多項)(健全人士請跳至丙部)  
(I) □ 肢體殘疾 
殘疾情況： □小兒麻痺   □痙攣   □截肢   □癱瘓   □中風   □多發性硬化病     

□肌肉萎縮症 □小腦萎縮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殘疾部份： □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大腦   □身軀   □其他:_______ 
輔助工具： 

 

□手動輪椅   □電動輪椅   □手杖   □手叉   □腳架   □義肢 

□助行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  
(II) □ 其他類別殘疾 
殘疾類別： □長期病患/器官殘障   □聽障   □視障   □言語障礙   □智障 

□精神病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特殊學習困難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必須提交以下證明文件：(1)身份證副本，(2)殘疾人士登記證(正面及背面)或其他殘疾證明文

件副本(例如：殘疾駕駛許可證、傷殘津貼證明信件等)] 
 
(丙)  其他個人資料 (可選擇性填寫) 
教育程度：  □未曾接受教育  □幼稚園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  

□大學或以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學生  □主婦  □待業  □兼職  □全職  □庇護工場  □自僱/經商 
□退休  □不適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配偶：□殘疾人士  □健全人士 
領取綜援：  □是  □否   領取傷殘津貼：□低額  □高額  □否 
擁有駕駛執照：□是 [車牌(如適用)：______________]   □否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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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聲明： 

願意遵守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組織章程細則》內之條文，並履行會員的義務；及同意香港傷殘青年協

會可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及參與活動時所拍攝或攝錄的圖片、映像，以達致《組織章程細則》內所列

述的目的和提供的服務。 
 

 
簽署：   日期：  

 

申請人須知 

(1)  已完成本表格者，請以[1]傳真(2338-5112)、[2]電郵(po@hkfhy.org.hk)、[3]郵寄(九龍橫頭磡邨宏

 基樓地下 16-21 號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或 [4]親身的方式，把本表格交回本會轄下任何一

 所服務單位。 
 (2)  所有收集及更新會員個人資料的工作只會交由本會職員負責，切勿把個人資料交予非本會職員或

  聲稱為本會義工之人士，本會亦不會要求閣下提供銀行戶口等敏感資料，以免不法之徒藉機行騙。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律第 486 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閣下之個人資料，根據條 
  例，本會可徵收合理之手續費，以處理閣下查閱其個人資料的需求。任何有關查閱、更正會員個

  人資料及有關事宜，歡迎致電 2338-5111 與本會總辦事處聯絡。 
 

 
本會專用 

驗收職員：  日期：  

 
（姓名、簽署） 

  
普通會員        USUAL MEMBERS  □ NO.U  
基本會員    BASIC MEMBERS □ N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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